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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完善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体系，将数“理”

引入法“理”，将数字概念作为宪法学的基本和重要范

畴，可以从根本上提升宪法学的“科学性”，实现宪法

学知识的量和质的双重特性的有机统一

数“理”与法“理”

□ 莫纪宏（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马克思曾说过，“任何一门科

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够达到完

美的境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数学却很难与其他学科的知识有机地

结合起来。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数学系、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研究

所的国际著名数学家鄂维南教授曾经

用“dilemma”（意为“进退两难的局

面”）一词来形容数学走到今天所面临

的困境。被誉为“科学的语言”的数

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研究及整个社会

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

很多活跃的领域，数学家却没有参与进

去。这位兼任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

授的应用数学家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

放任这种趋势蔓延，那么数学和应用数

学将遭遇边缘化！鄂维南教授指出：

“我们必须超越数学的传统边界来观察

问题，数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教育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整个应用数学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

面临同样的问题：课堂上传授的与研究

中需要的二者之间存在脱节。譬如我

们的研究中经常用到随机工具，但很

少有应用数学家有良好的随机分析方

面的训练。我们经常需要微观物理学

的概念和思想，但很少有应用数学家

有这方面的良好背景，比如统计力学

和量子力学的背景。谁把这些问题优先

解决了，就会走到前面去。这是非常迫

切的事情。”

关于其他科学门类如何与数学有

机结合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数学家们

的努力，不断地为其他学科提供简便

易行的应用数学知识，特别要总结出

一套简明扼要的数学应用理论和数学

哲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其他学科

也应当积极地引进数学的方法来解释

和解决本学科所遇到的复杂的问题，

将数学思想充分纳入到本学科的学科

体系和范畴构建之中。

将数学思想引进法学领域，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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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受到了法学界一定的关注，但始

终没有得到主流法学界的认同。其中一

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学界主流观点认

为法学主要是研究法律规范，而规范的

本质特性是“价值”，“价值”的内核

是“应当”，很难用精确的数字表达出

来，有很大的模糊性。所以，将数学方

法或数学思想引进法学领域，看不到有

多大的学科发展空间。

不过，尽管我们目前主流的法

理学教材中没有将数学思想引入其

中，也没有以数字为基础概念的学科

范畴，但是，在法学研究中，特别是

在法律实践中，数字问题并没有被很

容易地绕过去，有时，所谓的法律正

义价值的最终决断恰恰离不开数字的

判断。例如，目前法学界正在讨论的

城市居民购买的房屋“七十年产权大

限”问题，这里就涉及到数字与正义

的关系。主要包括与土地所有权相脱

节的房屋所有权为什么在法律上只应

当存在“七十年”，而不是“五十

年”、“八十年”或“一百年”；受

“七十年产权大限”限制的房屋所有

权在七十年期限内，其自身的权利价

值是呈现不断递减的规律？还是价值

到期突然消失？如果要就持有房屋征

收财产税性质的“物业税”或“房产

税”，是否需要将房屋产权有效期的

因素考虑进去？如果在房屋所有权有

效期的最后一年持有房屋应缴纳的财

产税高于同等数量和质量的房屋的租

赁费，这样的财产税是否还具有法律

上的“公正性”？等等。诸如此类的

问题，如果考虑了数字的因素，那

么，所谓的法律上规定的各种理性要

求，不论在逻辑上多么合理，都会在

实践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数字同样

也会影响“法理”，法“理”在很多

情形下离不开数“理”，在个别情形

下，数“理”直接决定了法“理”。

如在许多国家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

中，往往会以5：4或4：3形成多数决

意见，而多数决意见在程序上象征着

“司法正义”。

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最重要特征

的根本法——宪法，同样也离不开

数“理”。与宪法的正当性相关的民

主、人权等等价值，与数“理”是密

切相关的。从数学原理来看，民主实

际上是在追求公共意志的“积分”，

也就是说公意“求和”；人权实质上

要求公共利益的“微分”，即通过具

体的人权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小

化”或“细分”。现代数学中的“微

积分”思想完全可以在宪法的基础价

值中得到体现和应用，只是目前理论

上还没有将数“理”对法“理”的影

响系统化和科学化。因此，要进一步

完善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体系，将数

“理”引入法“理”，将数字概念作

为宪法学的基本和重要范畴，可以从

根本上提升宪法学的“科学性”，实

现宪法学知识的量和质的双重特性的

有机统一。为此，有必要在研究宪法

哲学的时候，将数字概念作为宪法学

的基本范畴，重新构造科学和系统的

宪法学知识体系。


